附件：
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
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工作计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市委、市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与推进精准执法的决策部署，切实履行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职责，规范行政执法检查行为，提升执法效能，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24〕54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意见》（内政办发〔2025〕20号）、《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煤矿安全监管监察年度行政检查执法计划编制指南〉的通知》（煤安〔2025〕106号）、《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鄂尔多斯市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为企业减负六条措施（试行）的通知》（鄂府发〔2025〕3号）、《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系统规范执法监督助力企业发展六条措施的通知》（鄂应急发〔2025〕138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结合我市2026年安全生产实际，特制定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及我市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和关键环节，规范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责任，强化法治思维，优化执法方式，提升执法效能，切实推动生产经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二、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工作目标
1.通过编制2026年度安全生产执法检查计划，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履职，确保年度执法检查计划任务完成率、执法检查事前告知率、结果公示率均达到100%。
2.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案件办理全面实施行政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提高执法权威性、透明性和典型性，提升执法质量，杜绝行政决定被撤销、变更或引发行政应诉败诉的情况。
3.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工作。加强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工作，严格执行涉企行政检查相关规定，避免多头检查、重复检查，企业提供安全生产技术指导和服务，推动生产经营单位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提升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全面压降生产安全事故风险，促进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好转。
（二）主要任务
[bookmark: _GoBack]对全市54家矿山、危险化学品、工贸行业领域企业按计划组织开展执法检查。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工贸重点行业领域及全国两会、春节、国庆节等重点时段，以强化重点检查为抓手，加大执法力度，着力发现并督促整改安全隐患，依法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提升安全生产执法效能。具体检查安排如下：
1.对全市38座央企绝对控股的煤矿企业进行检查； 
2.对8家央企及央企控股的危险化学品企业进行重点检查；  
3.对8家央企及央企控股的工贸企业进行重点检查。
三、编制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
（四）《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五）《煤矿安全生产条例》； 
（六）《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
（七）《鄂尔多斯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八）《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18号）；
（九）《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
（十）《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
（十一）《煤矿安全规程》；
（十二）《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9号）；
（十三）《行政执法人员行为准则》（司法部令第6号）；
（十四）《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
（十五）《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煤矿安全监管监察年度行政检查执法计划编制指南〉的通知》（煤安〔2025〕106号）。
（十六）《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意见》（应急〔2021〕23号）；
（十七）《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20〕35号）；
（十八）《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25〕54号）；
（十九）《应急管理部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应急〔2025〕11号）；
（二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内党办发〔2022〕8号）； 
（二十一）《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关于严格精准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内应急字〔2025〕34号）；
（二十二）《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鄂府发〔2016〕166号）； 
（二十三）《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鄂尔多斯市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为企业减负六条措施（试行）的通知》（鄂府发〔2025〕3号）；
（二十四）《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系统规范执法监督助力企业发展六条措施的通知》（鄂应急发〔2025〕138号）。
四、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及执法工作日测算
根据《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鄂府发〔2016〕166号）中第二部分的规定：“一个部门一支队伍管执法”，我局的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职能由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承担（以下简称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局机关各科室及其他所属二级单位不再承担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职能。
（一）矿山领域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及执法工作日测算
1.总法定工作日：3968个工作日。 
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矿山执法在册人员16人，从事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人员16人，占在册人员的100%，满足规定的市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执法人员不少于在册人员70%，专门执法机构不得低于在册人数的90%的要求。16名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人员中支队领导1人。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执法人员数量=248×16=3968个工作日。
2.执法工作日2251天。
（1）对38座中央企业绝对控股煤矿开展执法检查，全年计划检查共计166座次。按照每次检查安排4名执法人员、每次检查需2个工作日计算，共需工作日为：4人× 2天× 166座次=1328个工作日。
（2）对全市285座地方煤矿按不低于20%的比例开展“双随机”抽查，年度内计划抽查59座地方煤矿。按每次检查安排4名执法人员、每次需1个工作日计算，共需工作日为：4人× 1天× 59座次=236个工作日。
（3）对全市52座非煤矿山按不低于20%的比例开展“双随机”抽查，年度内计划抽查11座非煤矿山。按每次检查安排4名执法人员、每次需1个工作日计算，共需工作日为：4人×1天×1座次=44个工作日。
（4）对9家煤矿上级公司开展执法检查，全年计划检查共计18座次。按每次检查安排4名执法人员、每次检查需1个工作日计算，共需工作日为：4人× 1天× 18家次 = 72个工作日。
（5）办理行政处罚案件，共200个工作日；
（6）有关部门联合执法，共135个工作日；
（7）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安全监管部门安排的执法工作任务，共103个工作日；
（8）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等其他需要安排的执法工作，共101个工作日；
（9）行政执法监督，共32个工作日。
3.非执法工作日1717天。
（1）检查指导下级执法部门工作，共431个工作日；
（2）学习、培训、考核、会议，共504个工作日；
（3）资料整理归档、统计分析、档案管理等工作和党群活动，共478个工作日；
（4）病假事假、法定年休假，共304个工作日。
具体安排《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矿山安全执法计划统计表》（详见附件1）。
（二）危险化学品、工贸行业领域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及执法工作日测算
1.总法定工作日：2728个工作日。 
危险化学品领域执法检查人员6人，工贸行业领域执法检查人员5人。2026年国家法定工作日为248个。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执法人员数量=248×11=2728个工作日。 
2.重点检查工作日：570个工作日。 
重点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2728-1294-864=570个工作日。 
（1） 对8家危险化学品企业（其中，生产企业6家、经营企业2家）开展重点执法检查，计划安排300个工作日。
对3家二级标准化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按照每次检查安排4名执法人员、每次检查4个工作日、每家企业检查2次计算，共需工作日为：4人×4天×2次×3家=96个工作日。
对3家三级标准化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按照每次检查安排4名执法人员、每次检查4个工作日、每家企业检查4次计算，共需工作日为：4人×4天×4次×3家=192个工作日。
对2家三级标准化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开展执法检查，按照每次检查安排2名执法人员、每次检查3个工作日、每家企业检查1次计算，共需工作日为：2人×3天×1次×2家=12个工作日。
（2） 对8家工贸企业进行重点执法检查，计划安排270个工作日。
对1家二级标准化工贸企业、6家三级标准化工贸企业，按照每次检查安排5名执法人员、每次检查需3个工作日、每家企业检查2次计算，共需工作日为：5人×3天×2次×7家=210个工作日。
对1家未评级的工贸企业进行执法检查，按照每次检查安排5名执法人员、每次检查需3个工作日、每家企业检查4次计算，共需工作日为：5人×3天×4次×1家=60个工作日。
3.其他执法工作日，计划安排1294个工作日，其中：
（1）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双随机”执法检查，提供安全考核资料，以及上级安全监管部门安排的其他任务（参与局机关组织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安全评估以及“两会”和全年其他重大活动安全监管任务），计划安排660个工作日；
（2）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计划安排90个工作日；
（3）参与有关部门的联合执法，计划安排140个工作日；
（4）对2025年危险化学品安全评估中评定为红色和橙色的企业按照抽查比例不低于5%的原则视情况进行抽查，计划安排80个工作日；
（5）办理行政处罚案件，计划安排40个工作日；
（6）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安全监管部门安排的执法工作任务，计划安排110个工作日；
（7）整理案卷，统计、分析、汇总、上报执法数据，计划安排174个工作日。
4.非执法工作日，计划安排864个工作日，其中：
（1）机关值班，计划安排128个工作日；
（2）参加各类学习、培训、考核、会议，计划安排196个工作日；
（3）检查指导各旗区执法大队安全生产执法工作，计划安排180个工作日；
（4）参加党群活动，计划安排190个工作日；
（5）病假、事假、公务员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计划安排170个工作日。
五、矿山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内容
（一）煤矿及配套洗（选）煤厂
1.贯彻落实有关煤矿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2.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生产责任制情况；
3.贯彻落实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关于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安排部署情况；
4.煤矿配套洗（选）煤厂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情况。是否按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并配齐配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检查“五职”矿长、“五科”科长和“五职”技术员履职情况。
5.煤矿配套洗（选）煤厂各生产安全系统完善可靠、重大灾害治理情况；
6.健全完善风险辨识管控、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7.煤矿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其他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逢查必考”及考核记分情况；
8.煤矿配套洗（选）煤厂人员“三违”行为查处情况；
9.煤矿配套洗（选）煤厂使用淘汰机电设备、落后工艺；露天煤矿边坡治理情况；
10.煤矿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情况等；
11.煤矿配套洗（选）煤厂投保安责险情况。
（二）非煤矿山企业
1.企业合法性情况。检查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及“三项岗位人员”考核合格证是否齐全合法有效。 
2.企业安全管理情况。检查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制定及执行情况；设置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情况；安全隐患排查制度建立及执行情况；危险性较大的设备设施检测检验情况；安全教育培训情况；外包单位安全管理情况；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禁止使用的设备、设施及工艺淘汰情况；企业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情况。
3.现场安全生产条件。矿山总平面布置、开拓采矿、穿孔爆破、铲装运输、采场边坡、防洪排水、供配电、排土场等安全生产情况。
六、矿山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安排
按照分级监管有关要求，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局负责全市38座央企绝对控股煤矿（详见附件2）的日常安全生产执法工作，其他矿山企业日常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由属地安全监管部门负责。同时，对各旗区监管的矿山企业通过随机抽查等方式开展安全执法检查。
（一）煤矿
对38座央企绝对控股煤矿按照分类监管原则确定检查频次，A类煤矿每半年至少开展1次检查，B类煤矿每季度至少开展1次检查，C类煤矿每两个月至少开展1次检查，D类煤矿每季度至少开展1次现场安全巡查。每年对旗区应急管理局监管煤矿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的方式开展执法检查，数量不少于旗区应急管理局监管煤矿总数的20%（详见附件3），重点对冲击地压煤矿、水害严重煤矿、近三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煤矿、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煤矿、安全分类C类煤矿及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煤矿进行抽查；不定期开展联合执法检查，推行开展远程执法检查。对央企绝对控股煤矿上级公司（注册所在地在鄂尔多斯市范围内）全年执法检查不少于2次。（详见附件4）。
（二）非煤矿山
对旗区应急管理局监管的非煤矿山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的方式开展执法检查，数量不少于旗区应急管理局监管非煤矿山总数的20%（参照煤矿抽查比例要求执行）。
具体安排《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矿山执法检查时间安排表》（详见附件5）。
七、危险化学品、工贸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内容
（一）危险化学品企业
1.危险化学品企业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法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包括主要负责人不明确导致主要负责人法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落实的）。
2.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业人员通报（包括主要负责人未进行安全风险承诺公告，或者承诺公告与现场情况不相符合、虚假承诺等相关情形）。
3.未按规定对涉及易燃易爆、剧毒物料的危险化学品管道（包括管件）定期进行检查、检测。
4.涉及易燃易爆、剧毒物料的设备、管线及管件发生泄漏，未妥善处置仍继续运行，或者打卡子带病运行、未采取有效措施彻底消除隐患。
5.涉及重大危险源、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生产装置、储存设施的安全联锁摘除未履行手续，或者未及时恢复。
6.未落实变更管理制度（包括涉及重大危险源、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主要负责人、原料、工艺路线、产品、关键设备方面发生的变化未纳入变更管理，或者在变更时未进行安全风险分析等相关情形）。
7.油气内浮顶储罐运行中浮盘落底；或特殊情况下需要进行浮盘落底操作，未采取相应安全措施。
8.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未有效运行（包括未将日常巡检、隐患排查、专项检查统一管理等情形）。
9.未建立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包括未建立重大危险源主要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操作负责人的安全包保责任制并如实履职等相关情形）。
10.构成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未实现紧急切断功能；涉及毒性气体、液化气体、剧毒液体的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未配备独立的安全仪表系统。
11.从业人员不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包括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的企业，主要负责人和主管生产、设备、技术、安全的负责人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不具备化学、化工、安全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化工类中级及以上职称等相关情形）。
12.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法经考核合格。
13.涉及危险化工工艺的特种作业人员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而上岗操作。
14.使用纳入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目录的工艺和设备。
15.企业未配备具备锁定、防脱落和脱落自封闭功能的液化烃充装设备设施。
16.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装置未实现自动化控制，系统未实现紧急停车功能，装备的自动化控制系统、紧急停车系统未投入使用。
17.爆炸危险场所未按国家标准安装使用防爆电气设备。
18.涉及可燃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的场所未按国家标准要求设置检测报警装置；可燃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未投用或处于非正常状态，长时间报警未处置。
19.未制定动火、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管理制度；特殊作业未履行许可手续；动火、受限空间作业未按规定进行气体分析；作业过程无人监护。
20.未对承包商的安全生产工作依法实施管理。
21.未按国家标准分区分类储存危险化学品，超量、超品种储存危险化学品，相互禁配物质混放混存。
22.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现场感知监测监控设备设施未正常运转。
23.危险化学品生产、进口企业未依法办理危险化学品登记，未按规定办理登记变更手续等。
24.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未规范使用“一书一签”传递危险化学品危害信息情况。
25.未建立并落实异常工况安全处置管理制度；异常工况现场处置时，同一部位进行交叉作业；无关人员进入现场处置危险区域；同一装置区内现场处置存在人员聚集。
26.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生产装置、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离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27.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未经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或者未按照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进行施工或者未经安全条件审查。
28.具有甲乙类火灾危险性、粉尘爆炸危险性、中毒危险性的厂房（含装置或车间）和仓库内设置办公室、休息室、外操室、巡检室。
（二）工贸企业
1.企业安全基础管理情况。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的建立、完善和执行情况。安全管理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及安全投入情况。岗位人员安全教育培训，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危险作业环节审批及监控等情况。 
2.隐患排查治理情况。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的建立和落实情况，隐患整改销号等情况。 
3.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情况。按照《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有限空间安全管理相关制度、操作规程建立情况；有限空间辨识、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现场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情况；相关人员培训情况；有限空间作业方案审批等情况。 
4.开展典型案例警示教育情况。企业定期对员工开展典型案 例警示教育工作情况。
八、危险化学品、工贸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安排
按照2026年度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工作计划安排，对危险化学品、工贸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实施分级分类执法，精准确定重点检查企业，严格控制检查频次。
（一）重点检查企业
按照分级分类执法要求，全年对16家生产经营单位进行重点检查。其中，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6家，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2家，工贸企业8家。检查重点企业名单（详见附件6）。
（二）重点检查内容
对生产经营单位组织管理的检查以书面检查为主，对生产经营单位作业场所的检查以重点场所、人员素质、关键工艺抽查为主，具体检查内容根据企业特点从重点检查内容中抽取，必要时进行全面检查。
（三）检查时间安排
（详见附件7）。 
九、工作要求
（一）严格执行，确保实施。严格按照批准的年度执法检查计划开展工作，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调整或变更，确保执法计划落地见效。加强执法信息化管理，规范使用“互联网+执法”系统、“国家煤矿安全执法系统”，确保执法计划、现场检查方案及相关执法文书及时录入、备案、归档，实现全过程留痕、闭环管理。
（二）规范程序，依法履职。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健全执法流程标准，强化执法全过程记录和程序管控，确保执法行为合法合规、可追溯。统一执法文书格式，确保内容完整、依据充分、程序正当，并在法定期限内依法送达。持续提升执法公信力，推动执法工作规范化、专业化，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三）创新执法，提升效能。积极探索“双随机、一公开”、集中执法、明查暗访、联合执法等多样化执法方式，增强执法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推进远程执法、在线监测、数据预警等新型执法手段应用，提升执法智能化、精准化水平，增强对违法行为的发现能力和震慑力，切实提高执法效率与质量。
（四）严守纪律，廉洁执法。执法人员要秉持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锤炼过硬业务能力，提升执法检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确保高质量完成年度安全生产执法检查任务。要增强廉洁自律意识，严格执行国务院办公厅“五个严禁”“八个不得”以及司法部发布的关于《行政执法人员行为准则》的要求，忠于职守、坚持原则，主动接受监管对象、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坚决杜绝“吃、拿、卡、要”等不正之风，严防不作为、乱作为行为，切实维护应急管理行政执法的威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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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局执法检查矿山名单
3.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局“双随机”抽查地方矿山数量统计表（抽查比例不低于20%）
4.央企煤矿上级公司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名单
5.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矿山执法检查时间安排表
6.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危险化学品、工贸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执法检查重点企业名单
7.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危险化学品、工贸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执法检查时间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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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局
2026年度矿山安全执法计划统计表
	项目内容
	工作日数

	总法定工作日
	3968

	执
法
工
作
日
	合    计
	2251

	
	1.对中央企业绝对控股煤矿进行安全执法检查。单次需要人数（4）×单次检查工作日数（2）×166座次
	1328

	
	2.对地方煤矿开展“双随机”抽查执法。单次需要人数（4）×单次检查工作日数（1）×（285座×全年抽查不低于20%）。
	236

	
	3.对非煤矿山开展“双随机”抽查执法。单次需要人数（4）×单次检查工作日数（1）×（52座×全年抽查不低于20%）。
	44

	
	4.对煤矿上级公司执法检查
	72

	
	5.办理行政处罚案件。
	200

	
	6有关部门联合执法。
	135

	
	7.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安全监管部门安排的执法工作任务。
	103

	
	8.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等其他需要安排的执法工作。
	101

	
	9.行政执法监督
	32

	非
执
法
工
作
日
	合    计
	1717

	
	1.检查指导下级执法部门工作。
	431

	
	2.学习、培训、考核、会议。
	504

	
	3.资料整理归档、统计分析、档案管理等工作和党群活动。
	478

	
	4.病假事假、法定年休假
	304



附件2
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局队执法检查矿山名单
	煤    矿

	序号
	煤矿名称
	生产
状态
	所属企业名称
	生产能力
（万吨/年）
	分类
	执法检查重点
	煤矿执法
检查频次

	A类煤矿合计10座

	1
	魏家峁露天矿
	生产
	内蒙古北联电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500
	A
	车辆运输管理、边坡治理、排土作业管理，外委施工队管理
	每半年至少1次

	2
	铧尖露天煤矿
	生产
	内蒙古北联电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600
	A
	车辆运输管理、边坡治理、排土作业，外委施工队管理
	每半年至少1次

	3
	乌兰木伦煤矿
	生产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10
	A
	水害管理、“一通三防”管理、无轨胶轮车运输管理
	每半年至少1次

	4
	内蒙古利民煤焦有限责任公司煤矿
	生产
	国家能源集团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50
	A
	奥灰水、无轨胶轮车运输管理、防灭火
	每半年至少1次

	5
	棋盘井煤矿（东区）
	生产
	国能蒙西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20
	A
	奥灰水、无轨胶轮车运输管理、
防灭火、顶板管理
	每半年至少1次

	6
	哈尔乌素露天矿
	生产
	国家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500
	A
	车辆运输管理、边坡治理、排土作业管理、外委施工队管理
	每半年至少1次

	7
	山不拉煤矿
	生产
	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0
	A
	无轨胶轮车运输管理、顶板管理、“一通三防”管理
	每半年至少1次

	8
	柳塔煤矿
	生产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
	A
	顶板管理、防治水管理、“一通三防”管理、无轨胶轮车运输管理
	每半年至少1次

	9
	寸草塔煤矿
	生产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0
	A
	顶板管理、“一通三防”管理、无轨胶轮车运输管理
	每半年至少1次

	10
	棋盘井煤矿（西区）
	生产
	国能蒙西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00
	A
	奥灰水、无轨胶轮车运输管理、防灭火
	每半年至少1次

	B类煤矿合计9座

	11
	黄玉川煤矿
	生产
	神华神东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1300
	B
	防治水管理，顶板管理、
无轨胶轮车运输管理、一通三防管理、副井提升管理。
	每季度至少1次

	12
	神山露天矿
	生产
	包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20
	B
	车辆运输管理、边坡治理、排土作业，外委施工队管理
	每季度至少1次

	13
	宝利煤矿
	生产
	中国大唐集团能源投资公司
	120
	B
	车辆运输管理、边坡管理、外委队管理
	每季度至少1次

	14
	
不连沟煤矿

	生产
	内蒙古蒙泰不连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1800
	B
	防治水管理、顶板管理、无轨胶轮车运输管理、一通三防管理
	每季度至少1次

	15
	黑岱沟露天矿
	生产
	国家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400
	B
	车辆运输管理、边坡治理、排土作业，外委施工队管理
	每季度至少1次

	16
	上湾煤矿
	生产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00
	B
	机电运输、瓦斯管理、防治水管理、无轨胶轮车运输管理
	每季度至少1次

	17
	玻璃沟煤矿
	建设
	内蒙古平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400
	B
	开工建设 外委施工队管理
	每季度至少1次

	18
	鹰骏一号
	建设
	内蒙古维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600
	B
	开工建设 外委施工队管理
	每季度至少1次

	19
	东坪煤矿
	建设
	内蒙古北联电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400
	B
	开工建设 外委施工队管理
	每季度至少1次

	C类煤矿合计17座

	20
	补连塔煤矿
	生产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800
	C
	机电运输、瓦斯管理、无轨胶轮车运输管理
	每2月至少1次

	21
	塔然高勒煤矿
	建设
	国家能源集团杭锦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000
	C
	顶板管理、防治水管理、外委队伍管理、无轨胶轮车运输管理
	每2月至少1次

	22
	葫芦素煤矿
	生产
	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800
	C
	冲击地压、防治水、无轨胶轮车运输管理
	每2月至少1次

	23
	门克庆煤矿
	生产
	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800
	C
	冲击地压、防治水、无轨胶轮车运输管理、一通三防
	每2月至少1次

	24
	母杜柴登煤矿
	生产
	中煤西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600
	C
	冲击地压、防治水、无轨胶轮车运输管理
	每2月至少1次

	25
	纳林河二号矿井
	生产
	中煤西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800
	C
	冲击地压、防治水、一通三防、无轨胶轮车运输管理
	每2月至少1次

	26
	布尔台煤矿
	生产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0
	C
	顶板管理、瓦斯、无轨胶轮车运输管理
	每2月至少1次

	27
	神通煤矿
	生产
	中煤西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90
	C
	顶板管理、机电设备管理、一通三防管理、防治水管理
	每2月至少1次

	28
	龙王沟煤矿
	生产
	中国大唐集团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500
	C
	防治水管理、冲击地压管理、无轨胶轮车运输管理、一通三防管理
	每2月至少1次

	29
	金烽寸草塔煤矿
	生产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50
	C
	瓦斯管理、防治水管理、无轨胶轮车运输管理
	每2月至少1次

	30
	万利一矿
	生产 
	国能包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000
	C
	顶板管理、无轨胶轮车运输管理、一通三防管理、防治水管理
	每2月至少1次

	31
	新街一井
	建设
	神华新街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800
	C
	开工建设 外委施工队管理
	每2月至少1次

	32
	新街二井
	建设
	神华新街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800
	C
	开工建设 外委施工队管理
	每2月至少1次

	33
	察哈素煤矿
	生产
	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800
	C
	无轨胶轮车运输管理、防灭火管理
	每2月至少1次

	34
	李家壕煤矿
	生产
	国能包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600
	C
	顶板管理、无轨胶轮车运输管理、
一通三防管理、机电设备管理
	每2月至少1次

	35
	兴旺煤矿
	生产
	华通瑞盛能源有限公司
	500
	C
	车辆运输管理、边坡治理
	每2月至少1次

	36
	高头窑煤矿
	生产
	内蒙古北联电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000
	C
	防治水管理，顶板管理、机电设备管理、无轨胶轮车运输管理、一通三防管理
	每2月至少1次

	D类煤矿合计2座

	37
	孔兑沟煤矿
	拟建
	中国大唐集团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700
	D
	停建
	每季度1次巡查

	38
	金通煤矿
	生产
	中煤西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50
	D
	停产
	每季度1次巡查




附件3
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局“双随机”
抽查地方矿山数量统计表（抽查比例不低于20%）
	 
     煤矿分类  （抽查比例）

科室名称
（煤矿数量）
	矿山执法一大队（52座）
(52×20%)
	矿山执法二大队（50座）
(50×20%)
	矿山执法三大队（117座）
(117×20%)
	矿山执法四大队（66座）
(66×20%)

	A类
	1
	2
	4
	2

	B类
	4
	3
	7
	5

	C类
	5
	4
	7
	5

	D类
	1
	1
	6
	2

	合计
	11
	10
	24
	14

	地方非煤矿山52座×20%=11座

	备注：各大队A、B、C、D类煤矿抽查数量由抽查总数20%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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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央企煤矿上级公司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名单
	序号
	公司名称
	安许证证号
	企业性质
	公司地址

	1
	国能蒙西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蒙）MK安许证字【2023】KQ002
	中央企业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

	2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蒙）MK安许证字【2013】KQ002
	中央企业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

	3
	神华新街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蒙）MK安许证字【2025】KG005
	中央企业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

	4
	国能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蒙）MK安许证字【2015】KQ022
	中央企业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5
	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蒙）MK安许证字【2018】KQ035
	中央企业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

	6
	中煤西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蒙）MK安许证字【2021】KQ012
	中央企业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

	7
	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蒙） MK安许证字【2025】KG003
	中央企业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

	8
	内蒙古蒙泰不连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蒙） MK安许证字【2013】KG012
	中央企业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9
	国家能源集团杭锦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在建矿井，待办证
	中央企业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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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矿山
执法检查时间安排表
	科室名称
月份
	矿山执法一大队
	矿山执法二大队
	矿山执法三大队
	矿山执法四大队

	1
	门克庆煤矿（C类）           纳林河二号煤矿（C类）        鹰骏一号煤矿（B类）         
	宝利煤矿（B类）
万利一矿（C类）
神通煤矿（C类）
塔然高勒煤矿（C类）
	神山露天煤矿（B类）
黑岱沟露天煤矿（B类）
玻璃沟煤矿（B类）
东坪煤矿（B类）
	金烽寸草塔煤矿（C类）
上湾煤矿（B类）
新街一井（C类）
新街二井（C类）

	2
	母杜柴登煤矿（C类）         葫芦素煤矿（C类）              
	兴旺煤矿（C类）
李家壕煤矿（C类）
高头窑煤矿（C类）
	黄玉川煤矿（B类）
不连沟煤矿（B类）
龙王沟煤矿（C类）
	补连塔煤矿（C类）
布尔台煤矿（C类）
察哈素煤矿（C类）

	3
	门克庆煤矿（C类）             纳林河二号煤矿（C类）       利民煤矿（A类）                       
	万利一矿（C类）
塔然高勒煤矿（C类）
神通煤矿（C类）
金通煤矿（D类）
	铧尖露天煤矿（A类）
魏家峁露天煤矿（A类）
孔兑沟煤矿（D类）
	乌兰木伦煤矿（A类）
金烽寸草塔煤矿（C类）
新街一井（C类）
新街二井（C类）

	4
	母杜柴登煤矿（C类）          葫芦素煤矿（C类）            棋盘井煤矿（西区）（A类） 
鹰骏一号煤矿 （B类）
	宝利煤矿（B类）
兴旺煤矿（C类）
李家壕煤矿（C类）
高头窑煤矿（C类）
	黑岱沟露天煤矿（B类）
神山露天煤矿（B类）
玻璃沟煤矿（B类）
龙王沟煤矿（C类）
东坪煤矿（B类）
	上湾煤矿（B类）
补连塔煤矿（C类）
布尔台煤矿（C类）
察哈素煤矿（C类）

	5
	门克庆煤矿（C类）              纳林河二号煤矿（C类）        棋盘井煤矿（东区）（A类）
	万利一矿（C类）
塔然高勒煤矿（C类）
神通煤矿（C类）
	黄玉川煤矿（B类）
不连沟煤矿（B类）
山不拉煤矿（A类）
	金烽寸草塔煤矿（C类）
新街一井（C类）
新街二井（C类）
寸草塔煤矿（A类）

	6
	母杜柴登煤矿（C类）          葫芦素煤矿（C类）            
	高头窑煤矿（C类）
金通煤矿（D类）
兴旺煤矿（C类）
李家壕煤矿（C类）
	龙王沟煤矿（C类）
哈尔乌素露天煤矿（A类）
孔兑沟煤矿（D类）
	布尔台煤矿（C类）
柳塔煤矿（A类）
补连塔煤矿（C类）
察哈素煤矿（C类）

	7
	门克庆煤矿（C类）            纳林河二号煤矿（C类）         鹰骏一号煤矿（B类）          
	宝利煤矿（B类）
万利一矿（C类）
神通煤矿（C类）
塔然高勒煤矿（C类）
	神山露天煤矿（B类）
黑岱沟露天煤矿（C类）
玻璃沟煤矿（B类）
东坪煤矿（B类）
	上湾煤矿（B类）
金烽寸草塔煤矿（C类）
新街一井（C类）
新街二井（C类）

	8
	母杜柴登煤矿（C类）          葫芦素煤矿（C类） 
	高头窑煤矿（C类）
兴旺煤矿（B类）
李家壕煤矿（C类）
	黄玉川煤矿（B类）
不连沟煤矿（B类）
龙王沟煤矿（C类）
	补连塔煤矿（C类）
察哈素煤矿（C类）
布尔台煤矿（C类）

	9
	门克庆煤矿（C类）              纳林河二号煤矿（C类）
利民煤矿（A类）                           
	万利一矿（C类）
塔然高勒煤矿（C类）
神通煤矿（C类）
金通煤矿（D类）
	魏家峁露天煤矿（A类）
铧尖露天煤矿（A类）
孔兑沟煤矿（D类）
	金烽寸草塔煤矿（C类）
新街一井（C类）
新街二井（C类）
乌兰木伦煤矿（A类）

	10
	母杜柴登煤矿（C类）          葫芦素煤矿（C类）            棋盘井煤矿（西区）（A类）
鹰骏一号煤矿（B类）
	李家壕煤矿（C类）
兴旺煤矿（C类）
高头窑煤矿（C类）
	黑岱沟露天煤矿（B类）
神山露天煤矿（B类）
玻璃沟煤矿（B类）
龙王沟煤矿（C类）
东坪煤矿（B类）
	补连塔煤矿（C类）
察哈素煤矿（C类）
布尔台煤矿（C类）
上湾煤矿（B类）

	11
	门克庆煤矿（C类）            纳林河二号煤矿（C类）        棋盘井煤矿（东区）（A类）
	宝利煤矿（B类）
万利一矿（C类）
塔然高勒煤矿（C类）
神通煤矿（C类）
	黄玉川煤矿（B类）
不连沟煤矿（B类）
山不拉煤矿（A类）
	金烽寸草塔煤矿（C类）
新街一井（C类）
新街二井（C类）
寸草塔煤矿（A类）

	12
	母杜柴登煤矿（C类）          葫芦素煤矿（C类）           
	高头窑煤矿（C类）
金通煤矿（D类）
兴旺煤矿（C类）
李家壕煤矿（C类）
	哈尔乌素露天煤矿（A类）龙王沟煤矿（C类）
孔兑沟煤矿（D类）
	柳塔煤矿（A类）
布尔台煤矿（C类）
补连塔煤矿（C类）
察哈素煤矿（C类）



附件6
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
危险化学品、工贸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执法检查重点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行业领域
	标准化等级
	所在旗区

	1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
	危险化学品生产
	二级标准化
	伊金霍洛旗

	2
	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乌审召化工分公司
	危险化学品生产
	二级标准化
	乌审旗

	3
	内蒙古中煤远兴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生产
	二级标准化
	乌审旗

	4
	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图克化工分公司
	危险化学品生产
	三级标准化
	乌审旗

	5
	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化工分公司
	危险化学品生产
	三级标准化
	乌审旗

	6
	乌审旗庆港洁能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生产
	三级标准化
	乌审旗

	7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销售分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
	三级标准化
	东胜区

	8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销售分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
	三级标准化
	东胜区

	9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蒙西分公司
	工贸
	二级标准化
	东胜区

	10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神东煤炭分公司（国能神东煤炭设备维修中心维修二厂、国能神东煤炭设备维修中心维修三厂）
	工贸
	三级标准化
	伊金霍洛旗

	11
	中煤北京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工贸
	三级标准化
	伊金霍洛旗

	12
	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工贸
	三级标准化
	伊金霍洛旗

	13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皮带机公司）
	工贸
	三级标准化
	伊金霍洛旗

	14
	山西天地煤机装备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工贸
	三级标准化
	伊金霍洛旗

	15
	中煤张家口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分公司
	工贸
	三级标准化
	伊金霍洛旗

	16
	中国石油集团长城钻探工程有限公司钻具公司（内蒙古苏里格井控检修中心） 
	工贸
	未评级
	乌审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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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鄂尔多斯市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
危险化学品、工贸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执法检查时间安排表
	行业领域
季度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
	工贸企业

	1
	1.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图克化工分公司
2.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化工分公司
3.乌审旗庆港洁能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4.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
	无
	1.中国石油集团长城钻探工程有限公司钻具公司（内蒙古苏里格井控检修中心）
2.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蒙西分公司
3.山西天地煤机装备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2
	1.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图克化工分公司
2.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化工分公司
3.乌审旗庆港洁能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4.内蒙古中煤远兴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5.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乌审召化工分公司
	1.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销售分公司
	1.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神东煤炭分公司（国能神东煤炭设备维修中心维修二厂、国能神东煤炭设备维修中心维修三厂）
2.中煤北京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3.中国石油集团长城钻探工程有限公司钻具公司（内蒙古苏里格井控检修中心）
4.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5.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皮带机公司）
6.中煤张家口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分公司

	3
	1.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图克化工分公司
2.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化工分公司
3.乌审旗庆港洁能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4.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
5.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乌审召化工分公司
6.内蒙古中煤远兴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1.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销售分公司
	1.中国石油集团长城钻探工程有限公司钻具公司（内蒙古苏里格井控检修中心）
2.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蒙西分公司
3.山西天地煤机装备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神东煤炭分公司（国能神东煤炭设备维修中心维修二厂、国能神东煤炭设备维修中心维修三厂）
5.中煤北京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4
	1.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图克化工分公司
2.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化工分公司
3.乌审旗庆港洁能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无
	1.中国石油集团长城钻探工程有限公司钻具公司（内蒙古苏里格井控检修中心）
2.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皮带机公司）
3.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4.中煤张家口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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